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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獎勵教師輔導學生專業考照成績優異，依據「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推動實

務教學獎助辦法」，特訂定「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理科

(以下簡稱本科)教師輔導科學生專業考照成績優異獎勵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 

二、本準則所稱學生專業考照之定義為：學生參加與本科專業相關之全國技 

    術士證照考試。 

三、獎勵對象：本校現職教師任職 1 年以上且具有下列輔導當年度五年級學生事

實之一者。  

    (一) 專業課程教師：教授考照課程。  

    (二) 實習指導教師：於實習單位指導實習課程。  

    具有上述輔導事實之教師，僅就第四項獎勵標準擇獎勵金額較高者辦理，不

得重覆獎勵。 

四、獎勵標準：  

本準則每點核配之獎勵金額及審查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項支應，實際

獎（補）助金額，得視本校當年度教育部核定之整體發展獎補助額度調整之。

依據當年度五年級學生考照及格人數及教師輔導事實訂定獎勵標準如下：  

       考照率（%）  
專業課程教師 

（元/每位）  

實習指導教師 

（元/每位）  

85%（含）以上 

未達 95% 

10 點  5 點  

95%（含）以上 15 點  7.5 點  

 



五、計算公式：五年級學生考取得全國技術士證照人數/當年度五年級學 

    生人數×100%=考照率，做為計算基準（資料基準日為每該學年第一學期開 

    學日）。 

六、作業程序：考照結果公布後製作獎勵名冊，經教師暨學生成長委員會及科務會

議審查通過後，送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審查。 

七、本準則經科務會議、教師發展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